國立東華大學洄瀾學院教師評鑑計分表

108年6月5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校教評會通過
111年9月28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教評會通過
115年3月18日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教評會通過

填表日期

	民國
	
	年
	
	月
	
	日


受評人基本資料

	姓名
	
	職稱
	
	系/中心
	

	任現職時間
	民國
	
	年
	
	月
	到校時間
	民國
	
	年
	
	月

	前次受評日期
	
	前次評鑑結果
	□通過  □未通過

	本次受評期間
	民國
	
	年
	
	月
	至
	民國
	
	年
	
	月


評鑑計分
	教學評鑑項目
	評鑑者 

自填
	系(中心)
教評會初評
	院教評會

複審
	校教評會

決審
	備註

	教學

（說明）
	a. 榮獲優良教師者（擇其中一點為之）：
	
	
	
	
	

	
	1. 過去三年曾榮獲校優良教師一次者得60分。
	
	
	
	
	

	
	2. 
過去三年曾榮獲院優良教師一次者得50分；榮獲二次者，得60分
	
	
	
	
	

	
	b. 其他：
	
	
	
	
	

	
	 1.

教
學
情
況

：
計
42
分
	(1)開課符合基本鐘點數（每學期2 分；共計12分）
	
	
	
	
	

	
	
	(2)教學計畫表及學期成績準時上傳 （每學期2分；共計12分）
	
	
	
	
	

	
	
	(3)授課出勤與調補課符合規定（每學期2分；共計12分）
	
	
	
	
	

	
	
	(4)教學意見調查3.5以上（每學期1 分；共計6分）
	
	
	
	
	

	
	 2.

教
學
精
進
：
計
18
分
︵
加
分
項
︶
	(1)參加本校教學卓越中心課程教學類之教學精進項目（共計4分）
	
	
	
	
	

	
	
	(2)參加本校教學卓越中心教學增能類之教學精進項目（共計4分）
	
	
	
	
	

	
	
	(3)參加校內外舉辦提升教學品質與技能相關研習會或取得專業認證（共計4分）
	
	
	
	
	

	
	
	(4)其他（上限6分）：
	
	
	
	
	

	
	
	1 榮獲本校優良課程（每門1分）
	
	
	
	
	

	
	
	2 執行數位課程通過並製作教學影片（每門1分）
	
	
	
	
	

	
	
	3 MOOCs課程製作（每門1分）
	
	
	
	
	

	
	
	4 榮獲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（每件1分）
	
	
	
	
	

	
	
	5 符合「獎勵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要點」全英語授課（每門1分，語言中心課程不列入計算）
	
	
	
	
	

	
	
	6 使用東華e學苑（每學期1分）
	
	
	
	
	

	教學項目總成績（a或b）
	
	
	
	
	註：參考填表說明。

	填表說明：

（1） a. b.（擇一辦理）
（2） 以上各項需檢附相關佐證資料。
（3） 本項自115學年度全面實施。
（4） 評鑑未達標準者，應於二年內就其過去四至五年之整體表現再度受評，受評標準依據本校「洄瀾學院教師評鑑細則」第三條規定辦理。


	研究評鑑項目
	評鑑者

自  填
	系(中心)
教評會初評
	院教評會
複審
	校教評會
決審
	備註

	SCI/SSCI
	期刊評比為前25％且為通訊作者(主要貢獻者)，每篇可獲40分。非主要貢獻者，則以參與教師及研究員人數(n)加1均分其得分〔即40/(n+1)〕。
	
	
	
	
	左列3類之期刊論文，每篇僅可擇其中一項計入分數。若僅有接受函時，同一篇論文僅可採計一次，日後該期刊論文發表時則不得再採計分數。

	
	若為單一通訊作者(主要貢獻者)，每篇可獲20分。若為多位平均貢獻者，均分其得分。若非主要貢獻者，則以參與教師及研究員人數(n)加1均分其得分〔即20/(n+1)〕。應用數學系本項得分乘以2計算。
	
	
	
	
	

	其他期刊
	發表於具正式審查制度之國內外學術期刊論文，且為主要貢獻者，每一篇可獲5分。
	
	
	
	
	

	研討會
	發表於學術研討會全文論文，且為主要貢獻者，每一篇可獲5分。
	
	
	
	
	本項3年最多可得10分

(惟再度受評者，每一學年最多可增加

4分)。

	
	其他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，且為主要貢獻者，每一篇可獲2分。
	
	
	
	
	

	研究計畫
	參與執行國科會、國家衛生研究院、政府機構或其他財團法人(金額30萬元以上)之研究計畫，擔任計畫主持人，每一計畫可獲5分。
	
	
	
	
	

	
	同上述計畫，擔任共同主持人，每一計畫可獲2分。
	
	
	
	
	本項3年最多可得

6分(惟再度受評者每學年可增加2分)

	
	參與產學合作之研究計畫，擔任計畫主持人，計畫金額30萬元以上者可獲3分，計畫金額100萬元以上者可獲5分。
	
	
	
	
	

	專利
	專利每件可得5分。
	
	
	
	
	

	研究項目總成績
	
	
	
	
	註：參考填表說明。

	填表說明：

（1） 本表參照理工學院研究項目計分表，受評教師專業若屬其他學院，請依其他學院研究項目計分表填寫。
（2） 評鑑未達標準者，應於二年內就其過去四至五年之整體表現再度受評，受評標準依據本校「洄瀾學院教師評鑑細則」第三條規定辦理。


	服務暨輔導評鑑項目
	評鑑者

自  填
	系(中心)
教評會初評
	院教評會
複審
	校教評會

決審
	備註

	服務
	服務滿1年，每學年核給2分
	
	
	
	
	

	
	擔任本校正式編制之二級主管以上職務者，每年可得10分。其他行政職，每學年核給4分。
	
	
	
	
	

	
	參與系(所、科及中心)、院、校之各種公共事務延續性者，每學期可獲1分。
	
	
	
	
	

	
	參與系(中心)務運作有貢獻者，由系(中心)教評會斟酌加1至4分。
	
	
	
	
	

	
	參與校內外各種與專業相關之服務(單次性者，一次可獲1分；延續性者，每學期可獲2分) 本項最多可獲10分。
	
	
	
	
	

	輔導
	受評期間曾獲校優良導師，核給20分；曾獲院優良導師，核給15分。
	
	
	
	
	

	
	擔任導師，每學年核給2分。
	
	
	
	
	

	
	在校內外輔導學生參與社會服務、服務學習及實習等相關活動，每學期每項核給1分。
	
	
	
	
	

	
	參與本校或院系舉辦之各項師生身心輔導、學習輔導或職涯輔導等相關活動，每項核給1分；擔任前述相關活動推動（協助）者或負責人，每項核給2分。
	
	
	
	
	

	
	擔任系學會或校內學生社團指導老師，每學年核給2分。
	
	
	
	
	

	
	其他輔導工作（如系所學生事務組組長或負責人等），每學年核給2分。
	
	
	
	
	

	服務暨輔導項目總成績
	
	
	
	
	註：參考填表說明。

	填表說明：

評鑑未達標準者，應於二年內就其過去四至五年之整體表現再度受評，受評標準依據本校「洄瀾學院教師評鑑細則」第三條規定辦理。


	受評鑑教師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本人確認所填資料無誤，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


	經   年    月   日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第   次系(中心)教評會審議

	系(中心)教評會綜合評鑑結果

	已達標準   □

	未達標準   □

	特殊情形說明：



	   系、中心主管簽章：


	經   年    月   日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第   次院教評會審議

	院教評會綜合評鑑結果

	已達標準   □

	未達標準   □

	特殊情形說明：



	            院長簽章：


	經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第   次校教評會審議

	校教評會綜合評鑑結果

	已達標準   □

	未達標準   □

	特殊情形說明：
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簽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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